宜蘭縣104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輔導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104年2月24日臺教資(六)字第1040023776號函辦理。
二、目的：依環境教育法第18條略以：學校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並應自100年6月5日起5年內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未依規定指定及取得認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補助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為督導所屬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工作及指定人員取得認證，本府特辦理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工作坊，藉由工作坊的方式讓各級學校申請認證的人員，清楚了解認證相關流程及注意事項，以大幅提升本縣通過認證之人數。
三、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宜蘭縣順安國民中學。
五、協辦單位: 宜蘭縣環境教育輔導團、宜蘭縣湖山國民小學。
六、辦理時間：104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13:00~16:20。
七、辦理地點：本縣順安國民中學三樓視聽室。
八、參加對象：凡縣屬各級學校已取得24小時認證研習證書而尚未通過教育部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者優先錄取，有興趣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也可參加，參與人數計100人(含工作人員及本縣環境輔導團成員)。
九、課程內容：
	
	   9月11日（週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10-13:30
	報到
	順安國中團隊

	13:30-14:30
	教育農園施作實務分享
	深溝國小黃增川校長

	14:30-16:00
	環教人員認證申請工作坊
	湖山國小陳建州校長/

國教輔導員汪俊良老師

	16:00-16:20
	 環教人員認證實務交流
	順安國中張謝玲校長

	16:20～
	


十、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自即日起至104 年9 月10 日止，請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4.inservice.edu.tw/)報名，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
十一、為減少資源消耗，請自備環保杯，並請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以共乘方式到達會場。
十二、經費預算：本計畫所需經費，由縣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三、承辦是項活動之學校績優工作人員，依縣府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十四、本計畫陳宜蘭縣政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